关于申报2016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

课题和2015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优秀研究成果的通知
各有关学校和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推进新常态下学校共青团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推动学校战线形成“全团抓研究”的生动局面，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拟开展全国学校共青团2016年度研究课题和2015年度优秀研究成果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6年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
　　（一）课题类别

　　2016年度申报课题分为战略课题、重大课题、重点课题和立项课题四个类别。

　　战略课题围绕对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和学校共青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课题成果应具有学术性、指导性和创新性。该类课题拟设5项，每项资助经费5万元，研究周期为1-2年。

　　重大课题围绕学校共青团2016年改革发展重大任务进行研究。课题成果应具有指导性、咨政性和创新性，能够服务和促进学校共青团决策优化、政策制定和组织提升、工作创新。该类课题拟设23项，每项资助经费2万元，研究周期为1年。

　　重点课题围绕学校共青团工作中的常见问题、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课题成果应具有实用性、操作性和指导性，能够解决团学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该类课题拟设200项，每项资助经费0.3万元，研究周期为1年。

　　立项课题结合申报人自身的工作实践或研究兴趣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操作性。该类课题拟设300项，不资助经费，研究周期为1年。

　　同时，将针对年度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现实问题，设置若干专项课题，由研究中心专项发布或委托特聘研究人员研究。

　　（二）申报对象

　　省级团委、地市级团委和县级团委的学校战线部门，高校、中学和中职学校团委及相关青年研究机构均可申报。

　　课题申报应组建起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可依托高校或科研机构，邀请长期关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有关专家、学者牵头或参与。战略、重大课题负责人应具有高校副高级、中学一级、中职中级及以上职称，并征得本人所在单位科研主管部门同意。

　　为支持更多的团学干部参与研究，原则上已承担2015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者不再作为2016年度课题的申报人。

　　（三）参考题目

　　参见2016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指南（附件1）。

　　（四）申报方式

　　1.课题申请人登录“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申报系统”（登录【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网站http://yjzx.ustb.edu.cn/】，点击【课题管理】，进入【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管理系统】），填写《全国学校共青团课题研究申请书》，提交后导出，打印成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三份，寄送至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北京科技大学天工大厦A309，邮编：100083。

　　2.课题申报系统关闭时间为2016年4月13日18:00。

　　（五）课题评审与经费拨付

　　1.课题评审工作拟于4月下旬进行，评审结果将在中国共青团网站、“团中央学校部”微信平台、研究中心网站、课题申报系统等平台公布。

　　2.课题申报人所在单位必须具备课题承接能力，能够独立开具或委托所在地区税务部门开具“增值税”发票（普票或专票皆可）。研究中心收到发票后统一划拨经费。

　　（六）课题管理

　　课题管理委托研究中心按《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附件2）管理。

　　二、2015年度优秀研究成果申报工作
　　（一）申报对象

　　个人或单位围绕学校（高校、中学、中职）共青团思想引领、素质拓展、权益维护和组织提升中某一方面，或学生思想行为特点、新媒体运用、学生骨干培养、校园文化建设、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社团等专项工作形成的学术专著、教材读本、理论文章、研究报告，原则上出版或发表日期为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

　　（二）奖项设置

　　本次优秀研究成果评选设学术专著类、教材读本类、学术论文类、调研报告类四个类别，分别评选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奖项总量拟不超过200项。

　　（三）申报要求

　　1.每项申报成果填写《2015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优秀研究成果申报表》（附件3），打印一式两份，加盖所在单位党委公章。

　　2.学术专著类、教材读本类，需提供专著或教材的原件一式两份；学术论文类，需提供文章期刊原件或复印件（发表期刊的封面、目录页、文章页）一式两份；调研报告类，需提供报告材料一式两份。

　　请于2016年4月20日前将以上材料寄送到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逾期将不再受理（以快递寄出时间为准）。

　　（四）评选工作

　　本次评选将由团中央学校部组织专家，按照公平、公正、公开以及注重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有关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承担。

评选工作拟于4月下旬进行，评选结果将在中国共青团网站、“团中央学校部”微信平台、研究中心网站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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